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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六祖镇旧朗村南塘经济合作社土地

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省国土资源厅以粤国土资（建）字〔2016〕115号文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新兴县国土资源局按照六祖镇政府与被征地单位签订的《征地协议书》，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8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现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内容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建设用地项目名称：新兴县2015年第六批次城镇建设用地。

二、征收土地位置：六祖镇旧朗村深耕田。

三、被征地单位及面积：六祖镇旧朗村南塘经济合作社园地2.8566公顷。 

四、征收土地补偿标准：

1、征收园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总额标准为90万元/公顷。

2、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标准及青苗补偿费标准按县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五、被征地单位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六祖镇旧朗村南塘经济合作社园地2.8566公顷,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留用地不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共218.5299万元。
六、征地范围内地上附着物、青苗补偿费用及其他费用详见下表：
                                          单位：元
	序号
	补偿名称
	金额
	序号
	补偿名称
	金额

	1
	陈新渭青苗及附着物
	6452
	2
	陈增旺青苗及附着物
	2400

	3
	伍美琼青苗及附着物
	1410
	4
	陈新耀青苗及附着物
	7890

	5
	陈国培青苗及附着物
	4705
	6
	梁少坚青苗及附着物
	1050

	7
	潘玉玲青苗及附着物
	969
	8
	潘秀兰青苗及附着物
	5151

	9
	陈岳东青苗及附着物
	1650
	10
	赵爱莲青苗及附着物
	980

	11
	叶桂芬青苗及附着物
	1100
	12
	陈培坚青苗及附着物
	1500

	13
	伍金莲青苗及附着物
	3800
	14
	邱雪儿青苗及附着物
	300

	15
	陈耀枢青苗及附着物
	3050
	16
	梁瑞琼青苗及附着物
	1050

	17
	陈秀琼青苗及附着物
	2170
	18
	陈辉芬青苗及附着物
	3000

	19
	陈镇海青苗及附着物
	1050
	20
	陈绍益青苗及附着物
	700

	21
	郑培群青苗及附着物
	140500
	合计
	190877


七、安置方式：

1、货币安置，支付安置补助费到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

2、留用地安置，按征地面积的15％安排留用地给被征地单位作发展集体经济，该留用地不支付征地补偿款。

八、其他。被征收的土地，涉及集体土地承包权利的，取消承包合同，不承担违约责任。

九、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和相关权利人对本方案内容如有不同意见请于2016年5月11日前以书面形式送达六祖镇人民政府。

十、本方案在征求意见后，报新兴县人民政府批准组织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的规定，对批准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争议，不影响组织实施。

特此公告。

                              新兴县国土资源局

                              2016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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